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黃章峻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

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882號、第11431

號、129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沒收部分撤

銷。

上開撤銷部分，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已繳回

而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80萬4,788元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873萬1,202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審理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

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檢察官僅

就原判決關於被告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

下稱被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47頁、63頁、

卷二第29頁），被告則未上訴，揆諸前揭規定，本院應僅就

原判決關於被告沒收部分進行審理，其餘部分均非本院審理

範圍，合先敘明。

㈡、被告業經本院合法傳喚，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二

第185、187頁），其無正當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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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關於本案被告沒收所依憑之犯罪事實，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

記載。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將被告經營本案非法匯兌之成本

予以扣除，認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80萬4,788元，

與「總額原則」有違，復未敘明扣除成本之理由，有判決理

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等語。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沒收原則及說明：

　1.刑法及刑法施行法沒收相關條文於民國105年7月1日修正施

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

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

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

時之法律，且刑事特別法關於沒收及其替代手段等規定，均

不再適用。惟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

有特別規定者，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而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

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規定：「犯

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

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

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此規定既

係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上開說明，違反銀

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

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

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調節等項），則回歸適用刑法沒收

新制相關規定處理。

　2.上揭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犯罪所得」，側重於各該犯罪

行為人自己因參與實行犯罪實際所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之剝奪；至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之計算，則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所收取之全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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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

真正規模，以達該法加重處罰重大犯罪規模之立法目的。前

者，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後者，屬加重處罰之構成要

件，二者概念有別，立法目的既不相同，解釋上自無須一

致，始符立法本旨。本案被告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罪，係由行為人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直接進行

不同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

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

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

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

投資獲利之意，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

權。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自非銀行法第136

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

乃係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

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並參考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立法

說明採取「總額原則」，不予扣除行為人從事非法匯兌之營

運成本，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又共同正犯

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

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

配所得宣告沒收。

㈡、被告沒收金額之認定：

　1.本案被告於111年7月至112年9月非法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之

帳面應收手續費總額為1,024萬8,018元，有不法金流統計表

可資為證（見偵12991卷第143頁）。上開帳面總額，包含

「Discount（折扣）」項目金額合計8萬2,028元（見原審卷

第78頁），而依證人黃羽貞、ZAENAB於調詢時、NITA SEPTI

ANI於調詢及偵查時、MUNASRI於偵查時所述，均稱客戶委託

匯兌，可累積點數，以折抵應繳之手續費等語（見偵12991

卷第21頁、28至29頁、偵10882卷第60頁、69頁、99頁），

參以卷附手機APP畫面截圖（見偵10882卷第25頁），客戶每

次委託匯兌，在結算應付手續費時，確有「Discount」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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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輸入逕予扣抵之金額，堪認此等折扣金額於直接扣抵後

即無須支付，故本案被告實際收取之手續費金額為1,016萬

5,990元（1,024萬8,018元-82,028元）。又共犯馬以蒂、顏

山量參與本案犯行，各朋分取得25萬5,000元、37萬5,000元

之犯罪所得等情，業經原審判決確定，從而，應認本案被告

實際分配取得之犯罪所得為953萬5,990元（1,016萬5,990

元-25萬5,000元-37萬5,000元）。

　2.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罪

所得之所有權，被告如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

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

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

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於原審已自動繳回而扣案之

部分犯罪所得80萬4,788元（見原審卷第266頁），應依銀行

法第136條之1規定予以沒收，但無庸諭知追徵。其餘873萬

1,202元犯罪所得（953萬5,990元-80萬4,788元），並未扣

案，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從事本案非法匯兌業務，並無被害

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主張於本案受有損害，尚無銀行法

第136條之1不應沒收之除外情形。至被告為實行本案犯罪，

向廠商支付系統維護費、向銀行等支付匯款手續費等費用，

為其從事本案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揆諸上開說明，於計算

沒收金額時均不應予扣除，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

誘因。

㈢、上開犯罪所得，透過不知情之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綠界公司）等第三方支付業者代向客戶收取後，固曾經匯入

贊立有限公司（下稱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板信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尚榮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下稱尚榮公司）陽信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有匯入第三人帳戶之情形。惟查：

　1.證人即共犯顏山量於調詢時證稱：客戶如使用「Hoki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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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至超商繳款，係由綠界公司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

公司板信銀行帳戶；如使用「Kilat Taiwan APP」至超商繳

款，則由「黑貓PAY」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公司中國信

託銀行帳戶，而因贊立公司先前與尚榮公司合作，故匯到贊

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款項，會轉到尚榮公司陽信銀行帳

戶，再匯至印尼帳戶，我每個月底會將帳戶剩餘款項進行清

算，向被告報告，並依被告指示將款項續留帳戶或轉匯予被

告等語（見偵10882卷第128、132頁）。佐以被告於偵查中

已坦承本案客戶繳交之手續費，於扣除相關成本後，即為其

可獲取之淨利等語（見偵12991卷第166頁），且被告係贊立

公司之負責人，全權使用上開帳戶，相關存摺、水單、交易

申報書均由被告持有支配（見偵12991卷第155頁），堪認本

案客戶交付之款項，除大部分轉匯至印尼（約定匯兌金額）

外，剩餘手續費等犯罪所得，最終確係由被告收受，並實際

支配、管領及運用，自應對被告諭知沒收。

　2.況上開帳戶，目前餘額或為0元、或為2百餘元、或不足2千

元等情，有中國信託銀行114年7月7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

000000號、板信銀行114年7月10日板信作服字第1147409543

號、陽信銀行114年7月11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3330號函

附交易明細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69頁、125至134

頁、135至147頁），考量被告實行本案犯罪之前，上開帳戶

於111年6月底之存款餘額分別為19萬餘元、234萬餘元、137

萬餘元（見偵12991卷第627、641、665頁），已難認目前所

剩餘額與本案犯罪有關；遑論被告本案非法匯兌之金額高達

7億多元，其獲取之犯罪所得合計953萬5,990元，與上開第

三人帳戶內之些微餘額，顯不成比例，沒收第三人財產既無

法律上重要性，亦無必要性及實益。尤以依前述事證，犯罪

所得縱曾流入第三人帳戶，然均由被告處分，第三人即贊立

公司、尚榮公司並未保有犯罪所得，本件自無進行沒收特別

程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諭知沒收其已繳交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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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得80萬4,788元，固非無見。惟原判決計算被告犯罪所

得時，將被告犯罪成本即系統維護費70萬9,380元、匯款手

續費等費用802萬1,822元予以扣除，難認允當。檢察官執此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

沒收部分撤銷，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星汝提起上訴，檢察官

洪三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孟宜

　　　　　　　　　　　　　　　　　　　法　官　黃于真

　　　　　　　　　　　　　　　　　　　法　官　朱嘉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亮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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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








指定辯護人  黃章峻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882號、第11431號、129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沒收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已繳回而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80萬4,788元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873萬1,202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審理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檢察官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下稱被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47頁、63頁、卷二第29頁），被告則未上訴，揆諸前揭規定，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沒收部分進行審理，其餘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㈡、被告業經本院合法傳喚，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二第185、187頁），其無正當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關於本案被告沒收所依憑之犯罪事實，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將被告經營本案非法匯兌之成本予以扣除，認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80萬4,788元，與「總額原則」有違，復未敘明扣除成本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等語。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沒收原則及說明：
　1.刑法及刑法施行法沒收相關條文於民國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且刑事特別法關於沒收及其替代手段等規定，均不再適用。惟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者，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而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規定：「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此規定既係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上開說明，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調節等項），則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規定處理。
　2.上揭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犯罪所得」，側重於各該犯罪行為人自己因參與實行犯罪實際所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剝奪；至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則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所收取之全部金額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以達該法加重處罰重大犯罪規模之立法目的。前者，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後者，屬加重處罰之構成要件，二者概念有別，立法目的既不相同，解釋上自無須一致，始符立法本旨。本案被告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係由行為人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直接進行不同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自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乃係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並參考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採取「總額原則」，不予扣除行為人從事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
㈡、被告沒收金額之認定：
　1.本案被告於111年7月至112年9月非法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之帳面應收手續費總額為1,024萬8,018元，有不法金流統計表可資為證（見偵12991卷第143頁）。上開帳面總額，包含「Discount（折扣）」項目金額合計8萬2,028元（見原審卷第78頁），而依證人黃羽貞、ZAENAB於調詢時、NITA SEPTIANI於調詢及偵查時、MUNASRI於偵查時所述，均稱客戶委託匯兌，可累積點數，以折抵應繳之手續費等語（見偵12991卷第21頁、28至29頁、偵10882卷第60頁、69頁、99頁），參以卷附手機APP畫面截圖（見偵10882卷第25頁），客戶每次委託匯兌，在結算應付手續費時，確有「Discount」欄位可供輸入逕予扣抵之金額，堪認此等折扣金額於直接扣抵後即無須支付，故本案被告實際收取之手續費金額為1,016萬5,990元（1,024萬8,018元-82,028元）。又共犯馬以蒂、顏山量參與本案犯行，各朋分取得25萬5,000元、37萬5,000元之犯罪所得等情，業經原審判決確定，從而，應認本案被告實際分配取得之犯罪所得為953萬5,990元（1,016萬5,990元-25萬5,000元-37萬5,000元）。
　2.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被告如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於原審已自動繳回而扣案之部分犯罪所得80萬4,788元（見原審卷第266頁），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予以沒收，但無庸諭知追徵。其餘873萬1,202元犯罪所得（953萬5,990元-80萬4,788元），並未扣案，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從事本案非法匯兌業務，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主張於本案受有損害，尚無銀行法第136條之1不應沒收之除外情形。至被告為實行本案犯罪，向廠商支付系統維護費、向銀行等支付匯款手續費等費用，為其從事本案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揆諸上開說明，於計算沒收金額時均不應予扣除，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
㈢、上開犯罪所得，透過不知情之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界公司）等第三方支付業者代向客戶收取後，固曾經匯入贊立有限公司（下稱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板信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尚榮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尚榮公司）陽信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有匯入第三人帳戶之情形。惟查：
　1.證人即共犯顏山量於調詢時證稱：客戶如使用「Hoki Money APP」至超商繳款，係由綠界公司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公司板信銀行帳戶；如使用「Kilat Taiwan APP」至超商繳款，則由「黑貓PAY」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而因贊立公司先前與尚榮公司合作，故匯到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款項，會轉到尚榮公司陽信銀行帳戶，再匯至印尼帳戶，我每個月底會將帳戶剩餘款項進行清算，向被告報告，並依被告指示將款項續留帳戶或轉匯予被告等語（見偵10882卷第128、132頁）。佐以被告於偵查中已坦承本案客戶繳交之手續費，於扣除相關成本後，即為其可獲取之淨利等語（見偵12991卷第166頁），且被告係贊立公司之負責人，全權使用上開帳戶，相關存摺、水單、交易申報書均由被告持有支配（見偵12991卷第155頁），堪認本案客戶交付之款項，除大部分轉匯至印尼（約定匯兌金額）外，剩餘手續費等犯罪所得，最終確係由被告收受，並實際支配、管領及運用，自應對被告諭知沒收。
　2.況上開帳戶，目前餘額或為0元、或為2百餘元、或不足2千元等情，有中國信託銀行114年7月7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板信銀行114年7月10日板信作服字第1147409543號、陽信銀行114年7月11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3330號函附交易明細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69頁、125至134頁、135至147頁），考量被告實行本案犯罪之前，上開帳戶於111年6月底之存款餘額分別為19萬餘元、234萬餘元、137萬餘元（見偵12991卷第627、641、665頁），已難認目前所剩餘額與本案犯罪有關；遑論被告本案非法匯兌之金額高達7億多元，其獲取之犯罪所得合計953萬5,990元，與上開第三人帳戶內之些微餘額，顯不成比例，沒收第三人財產既無法律上重要性，亦無必要性及實益。尤以依前述事證，犯罪所得縱曾流入第三人帳戶，然均由被告處分，第三人即贊立公司、尚榮公司並未保有犯罪所得，本件自無進行沒收特別程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諭知沒收其已繳交之犯罪所得80萬4,788元，固非無見。惟原判決計算被告犯罪所得時，將被告犯罪成本即系統維護費70萬9,380元、匯款手續費等費用802萬1,822元予以扣除，難認允當。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沒收部分撤銷，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星汝提起上訴，檢察官洪三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孟宜
　　　　　　　　　　　　　　　　　　　法　官　黃于真
　　　　　　　　　　　　　　　　　　　法　官　朱嘉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亮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









指定辯護人  黃章峻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

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882號、第11431號

、129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沒收部分撤

銷。

上開撤銷部分，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已繳回

而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80萬4,788元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873萬1,202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審理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

    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檢察官僅

    就原判決關於被告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

    下稱被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47頁、63頁、

    卷二第29頁），被告則未上訴，揆諸前揭規定，本院應僅就

    原判決關於被告沒收部分進行審理，其餘部分均非本院審理

    範圍，合先敘明。

㈡、被告業經本院合法傳喚，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二

    第185、187頁），其無正當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不待

    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關於本案被告沒收所依憑之犯罪事實，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

    記載。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將被告經營本案非法匯兌之成本

    予以扣除，認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80萬4,788元，

    與「總額原則」有違，復未敘明扣除成本之理由，有判決理

    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等語。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沒收原則及說明：

　1.刑法及刑法施行法沒收相關條文於民國105年7月1日修正施

    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

    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

    ：「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

    、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

    之法律，且刑事特別法關於沒收及其替代手段等規定，均不

    再適用。惟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

    特別規定者，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仍

    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而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

    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規定：「犯

    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

    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

    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此規定既

    係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上開說明，違反銀

    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

    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

    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調節等項），則回歸適用刑法沒收

    新制相關規定處理。

　2.上揭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犯罪所得」，側重於各該犯罪

    行為人自己因參與實行犯罪實際所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之剝奪；至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之計算，則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所收取之全部金額

    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

    真正規模，以達該法加重處罰重大犯罪規模之立法目的。前

    者，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後者，屬加重處罰之構成要件

    ，二者概念有別，立法目的既不相同，解釋上自無須一致，

    始符立法本旨。本案被告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

    係由行為人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直接進行不同

    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

    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有短暫

    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

    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

    利之意，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從

    而，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自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

    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乃係匯兌

    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

    酬等不法利得，並參考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採取

    「總額原則」，不予扣除行為人從事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

    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

    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

    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

    告沒收。

㈡、被告沒收金額之認定：

　1.本案被告於111年7月至112年9月非法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之

    帳面應收手續費總額為1,024萬8,018元，有不法金流統計表

    可資為證（見偵12991卷第143頁）。上開帳面總額，包含「

    Discount（折扣）」項目金額合計8萬2,028元（見原審卷第

    78頁），而依證人黃羽貞、ZAENAB於調詢時、NITA SEPTIAN

    I於調詢及偵查時、MUNASRI於偵查時所述，均稱客戶委託匯

    兌，可累積點數，以折抵應繳之手續費等語（見偵12991卷

    第21頁、28至29頁、偵10882卷第60頁、69頁、99頁），參

    以卷附手機APP畫面截圖（見偵10882卷第25頁），客戶每次

    委託匯兌，在結算應付手續費時，確有「Discount」欄位可

    供輸入逕予扣抵之金額，堪認此等折扣金額於直接扣抵後即

    無須支付，故本案被告實際收取之手續費金額為1,016萬5,9

    90元（1,024萬8,018元-82,028元）。又共犯馬以蒂、顏山

    量參與本案犯行，各朋分取得25萬5,000元、37萬5,000元之

    犯罪所得等情，業經原審判決確定，從而，應認本案被告實

    際分配取得之犯罪所得為953萬5,990元（1,016萬5,990元-2

    5萬5,000元-37萬5,000元）。

　2.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罪

    所得之所有權，被告如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

    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

    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

    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於原審已自動繳回而扣案之

    部分犯罪所得80萬4,788元（見原審卷第266頁），應依銀行

    法第136條之1規定予以沒收，但無庸諭知追徵。其餘873萬1

    ,202元犯罪所得（953萬5,990元-80萬4,788元），並未扣案

    ，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從事本案非法匯兌業務，並無被害人或

    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主張於本案受有損害，尚無銀行法第13

    6條之1不應沒收之除外情形。至被告為實行本案犯罪，向廠

    商支付系統維護費、向銀行等支付匯款手續費等費用，為其

    從事本案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揆諸上開說明，於計算沒收

    金額時均不應予扣除，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

    。

㈢、上開犯罪所得，透過不知情之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綠界公司）等第三方支付業者代向客戶收取後，固曾經匯入

    贊立有限公司（下稱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板信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尚榮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下稱尚榮公司）陽信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有匯入第三人帳戶之情形。惟查：

　1.證人即共犯顏山量於調詢時證稱：客戶如使用「Hoki Money

     APP」至超商繳款，係由綠界公司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

    公司板信銀行帳戶；如使用「Kilat Taiwan APP」至超商繳

    款，則由「黑貓PAY」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公司中國信

    託銀行帳戶，而因贊立公司先前與尚榮公司合作，故匯到贊

    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款項，會轉到尚榮公司陽信銀行帳

    戶，再匯至印尼帳戶，我每個月底會將帳戶剩餘款項進行清

    算，向被告報告，並依被告指示將款項續留帳戶或轉匯予被

    告等語（見偵10882卷第128、132頁）。佐以被告於偵查中

    已坦承本案客戶繳交之手續費，於扣除相關成本後，即為其

    可獲取之淨利等語（見偵12991卷第166頁），且被告係贊立

    公司之負責人，全權使用上開帳戶，相關存摺、水單、交易

    申報書均由被告持有支配（見偵12991卷第155頁），堪認本

    案客戶交付之款項，除大部分轉匯至印尼（約定匯兌金額）

    外，剩餘手續費等犯罪所得，最終確係由被告收受，並實際

    支配、管領及運用，自應對被告諭知沒收。

　2.況上開帳戶，目前餘額或為0元、或為2百餘元、或不足2千

    元等情，有中國信託銀行114年7月7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

    000000號、板信銀行114年7月10日板信作服字第1147409543

    號、陽信銀行114年7月11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3330號函

    附交易明細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69頁、125至134頁

    、135至147頁），考量被告實行本案犯罪之前，上開帳戶於

    111年6月底之存款餘額分別為19萬餘元、234萬餘元、137萬

    餘元（見偵12991卷第627、641、665頁），已難認目前所剩

    餘額與本案犯罪有關；遑論被告本案非法匯兌之金額高達7

    億多元，其獲取之犯罪所得合計953萬5,990元，與上開第三

    人帳戶內之些微餘額，顯不成比例，沒收第三人財產既無法

    律上重要性，亦無必要性及實益。尤以依前述事證，犯罪所

    得縱曾流入第三人帳戶，然均由被告處分，第三人即贊立公

    司、尚榮公司並未保有犯罪所得，本件自無進行沒收特別程

    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諭知沒收其已繳交之犯

    罪所得80萬4,788元，固非無見。惟原判決計算被告犯罪所

    得時，將被告犯罪成本即系統維護費70萬9,380元、匯款手

    續費等費用802萬1,822元予以扣除，難認允當。檢察官執此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

    沒收部分撤銷，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星汝提起上訴，檢察官

洪三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孟宜

　　　　　　　　　　　　　　　　　　　法　官　黃于真

　　　　　　　　　　　　　　　　　　　法　官　朱嘉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亮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1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









指定辯護人  黃章峻律師（義務辯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882號、第11431號、129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沒收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已繳回而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80萬4,788元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873萬1,202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㈠、審理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檢察官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SUSANDI KUNCORO（中文姓名：楊贊立，下稱被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47頁、63頁、卷二第29頁），被告則未上訴，揆諸前揭規定，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沒收部分進行審理，其餘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㈡、被告業經本院合法傳喚，有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二第185、187頁），其無正當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關於本案被告沒收所依憑之犯罪事實，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將被告經營本案非法匯兌之成本予以扣除，認其犯罪所得僅新臺幣（下同）80萬4,788元，與「總額原則」有違，復未敘明扣除成本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等語。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沒收原則及說明：

　1.刑法及刑法施行法沒收相關條文於民國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且刑事特別法關於沒收及其替代手段等規定，均不再適用。惟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者，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而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規定：「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此規定既係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上開說明，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調節等項），則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規定處理。

　2.上揭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犯罪所得」，側重於各該犯罪行為人自己因參與實行犯罪實際所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剝奪；至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則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所收取之全部金額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以達該法加重處罰重大犯罪規模之立法目的。前者，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後者，屬加重處罰之構成要件，二者概念有別，立法目的既不相同，解釋上自無須一致，始符立法本旨。本案被告所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係由行為人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直接進行不同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自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乃係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並參考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採取「總額原則」，不予扣除行為人從事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

㈡、被告沒收金額之認定：

　1.本案被告於111年7月至112年9月非法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之帳面應收手續費總額為1,024萬8,018元，有不法金流統計表可資為證（見偵12991卷第143頁）。上開帳面總額，包含「Discount（折扣）」項目金額合計8萬2,028元（見原審卷第78頁），而依證人黃羽貞、ZAENAB於調詢時、NITA SEPTIANI於調詢及偵查時、MUNASRI於偵查時所述，均稱客戶委託匯兌，可累積點數，以折抵應繳之手續費等語（見偵12991卷第21頁、28至29頁、偵10882卷第60頁、69頁、99頁），參以卷附手機APP畫面截圖（見偵10882卷第25頁），客戶每次委託匯兌，在結算應付手續費時，確有「Discount」欄位可供輸入逕予扣抵之金額，堪認此等折扣金額於直接扣抵後即無須支付，故本案被告實際收取之手續費金額為1,016萬5,990元（1,024萬8,018元-82,028元）。又共犯馬以蒂、顏山量參與本案犯行，各朋分取得25萬5,000元、37萬5,000元之犯罪所得等情，業經原審判決確定，從而，應認本案被告實際分配取得之犯罪所得為953萬5,990元（1,016萬5,990元-25萬5,000元-37萬5,000元）。

　2.為使國家最終取得並保有犯罪行為人所繳交及原已扣案犯罪所得之所有權，被告如已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無須再於判決諭知追徵，但仍應依法就被告自動繳交部分諭知沒收，以利檢察官日後據以執行（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於原審已自動繳回而扣案之部分犯罪所得80萬4,788元（見原審卷第266頁），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予以沒收，但無庸諭知追徵。其餘873萬1,202元犯罪所得（953萬5,990元-80萬4,788元），並未扣案，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從事本案非法匯兌業務，並無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主張於本案受有損害，尚無銀行法第136條之1不應沒收之除外情形。至被告為實行本案犯罪，向廠商支付系統維護費、向銀行等支付匯款手續費等費用，為其從事本案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揆諸上開說明，於計算沒收金額時均不應予扣除，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

㈢、上開犯罪所得，透過不知情之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界公司）等第三方支付業者代向客戶收取後，固曾經匯入贊立有限公司（下稱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板信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尚榮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尚榮公司）陽信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有匯入第三人帳戶之情形。惟查：

　1.證人即共犯顏山量於調詢時證稱：客戶如使用「Hoki Money APP」至超商繳款，係由綠界公司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公司板信銀行帳戶；如使用「Kilat Taiwan APP」至超商繳款，則由「黑貓PAY」代收，嗣結帳匯款至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而因贊立公司先前與尚榮公司合作，故匯到贊立公司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款項，會轉到尚榮公司陽信銀行帳戶，再匯至印尼帳戶，我每個月底會將帳戶剩餘款項進行清算，向被告報告，並依被告指示將款項續留帳戶或轉匯予被告等語（見偵10882卷第128、132頁）。佐以被告於偵查中已坦承本案客戶繳交之手續費，於扣除相關成本後，即為其可獲取之淨利等語（見偵12991卷第166頁），且被告係贊立公司之負責人，全權使用上開帳戶，相關存摺、水單、交易申報書均由被告持有支配（見偵12991卷第155頁），堪認本案客戶交付之款項，除大部分轉匯至印尼（約定匯兌金額）外，剩餘手續費等犯罪所得，最終確係由被告收受，並實際支配、管領及運用，自應對被告諭知沒收。

　2.況上開帳戶，目前餘額或為0元、或為2百餘元、或不足2千元等情，有中國信託銀行114年7月7日中信銀字第000000000000000號、板信銀行114年7月10日板信作服字第1147409543號、陽信銀行114年7月11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3330號函附交易明細資料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69頁、125至134頁、135至147頁），考量被告實行本案犯罪之前，上開帳戶於111年6月底之存款餘額分別為19萬餘元、234萬餘元、137萬餘元（見偵12991卷第627、641、665頁），已難認目前所剩餘額與本案犯罪有關；遑論被告本案非法匯兌之金額高達7億多元，其獲取之犯罪所得合計953萬5,990元，與上開第三人帳戶內之些微餘額，顯不成比例，沒收第三人財產既無法律上重要性，亦無必要性及實益。尤以依前述事證，犯罪所得縱曾流入第三人帳戶，然均由被告處分，第三人即贊立公司、尚榮公司並未保有犯罪所得，本件自無進行沒收特別程序之必要，附此敘明。

㈣、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諭知沒收其已繳交之犯罪所得80萬4,788元，固非無見。惟原判決計算被告犯罪所得時，將被告犯罪成本即系統維護費70萬9,380元、匯款手續費等費用802萬1,822元予以扣除，難認允當。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沒收部分撤銷，並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淑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星汝提起上訴，檢察官洪三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孟宜

　　　　　　　　　　　　　　　　　　　法　官　黃于真

　　　　　　　　　　　　　　　　　　　法　官　朱嘉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亮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